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

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要求，

我们作为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

公司、全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对公司 2021 年度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审

慎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及本公司

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2、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合计为

人民币 11,500.00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51%，均系公司为全资及

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事项。公司对外担保均按照相关规

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和决策程序，信息披露充分完整。 

3、报告期内，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无

涉及诉讼的担保，未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 

我们认为：公司为在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主要是基

于子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促进公司主要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担保风险可

控，并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审批程序。公司不存在违反有关政策、法规的违规担保

行为，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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